
大理市社会保险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1、 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市级配套补助资金。

2、 立项依据

《大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大市政发【2015】5号）、《大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大理市财政局转发〈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市人社通【2019】12号）、《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理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发【2019】59号）。
3、 项目实施单位

大理市社会保险局。
4、 项目基本概况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以“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为基本方针，坚持政府主导与居民参加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保障水平与大理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形式。
5、 项目实施内容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

贴构成。其中政府补贴指各级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给与补贴。包括：
    1.养老金补贴。参保人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时，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支付基础养老金。再此基础上，对累计缴费年限超过15年的参保人，缴费年限每增加1年，每月加发2元的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由州、市财政按3:7比例承担。根据大政办发【2019】59号文件要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中，基础养老金国家标准部分由中央财政承担，省级提高部分由省级财政承担，州级提高部分州与各县（市）按2:8分担，其余经费由各县（市）承担。对年满65周岁及以上享受待遇的城乡老年居民，每月加发5元的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50%，州、市财政按2:8比例承担50%。
2.缴费补贴。对于选择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11个档次缴费的参保人，一次享受30元、40元、50元、60元、70元、80元、90元、100元、110元、120元、130元的政府缴费补贴，对于选择2000元及以上缴费档次的，按照参保人所选档次的6.5%享受政府缴费补贴。所需资金除省财政给予的每人每年30元缴费补贴外，超出部分由省财政承担50%，州市财政按2:8比例承担50%。

3.残疾人补贴。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从云南省实施办法实施之年起，省财政按照200元缴费档次标准逐年全额代缴养老保险费。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三、四级轻度残疾人，参保缴费人员在享受上级财政给予的相应缴费补贴的基础上，再由市财政按照最低100元缴费档次给予50%的缴费补助。

4.在脱贫攻坚期间，对未标注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缴费困难群体，由州、市人民政府为其缴纳最低标准基本养老保险费，所需资金州、市按2:8比例承担。

5.丧葬补助金。参保人在领取待遇期间死亡，州、市财政给予12个月全省最低基础养老金标准的一次性丧葬补助金，所需资金由州、市财政按照2:8比例承担。
6、 资金安排情况

2021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市级配套补助资金安排情况为：
1. 养老金补贴（加发基础养老金）：136.08万元。

2. 缴费补贴：68.52万元。
3. 轻残人员缴费补贴：4.59万元。

4. 低保特困户缴费市级补助：40.01万元。

5. 丧葬补助金：238.46万元。

各项补助资金合计487.66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研究落实财政补贴政策，将同级人民政府补贴、补助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履行基金监督职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监督制度，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待遇支付、基金预决算草案编制等工作，提供政策和业务办理咨询、个人信息查询、核对参保人缴费和领取待遇记录等服务，建立参保档案并长期妥善保存。
8、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实施以来，我市将城乡居保征缴工作作为市对乡镇考核任务之一。通过建立考核奖励机制，各部门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切实推进了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和养老金发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也获得了广大城乡居民的普遍认可和欢迎。
（一）明确职责早推进，参保缴费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由税务部门和社保局全力配合，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任务，按质按量完成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工作。
（二）多措并举抓宣传，居民认同效应提高。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新闻媒体和发送短信、流动宣传车、散发宣传资料、走村入户、召开村民代表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对城乡居保惠民政策进行多轮次、立体式、不间断地宣传，获得了广大城乡居民的普遍认可。
（三）灵活培训强素质，经办能力实质提升。从制定工作职责、规范业务流程、严把统计报表质量、提升信息系统操作水平、优化经办窗口建设等方面入手，组织经办人员业务培训，做到培训思路“清”、培训方式“活”，培训重点“明”，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效率高的经办队伍。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226160人，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数为65405人。
大理市社会保险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建立激励约束有效、筹资全责清晰、保障水平适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确保参保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切实提高了参保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